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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市节能中心、各县（市）区

节能中心：

为贯彻落实《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

《福建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福州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发挥节能监察的监督保障作用，持续推进工业节能提效和绿

色低碳发展，同时按照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新要求，根据《福

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

（闽工信函节能〔2026〕27号），现就开展福州市 2026年度工业

节能监察工作通知如下。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榕工信节能〔2026〕18号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开展 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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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时间

2026年 3月 20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

二、监察类型和方式

2026年计划开展 134项监察任务，其中市级监察 68项（详见

附件 1），县级监察 66项（详见附件 2），涉及 115家企业。

（一）监察类型和实施主体

1.重点用能企业日常监察：根据省监察计划对 22家工业重点用

能企业开展日常监察，由各县（市）区按属地原则负责实施。

2.工业重点领域能耗限额标准专项监察：对化工、印染等 12

家重点用能企业开展工业重点领域能耗限额标准专项监察，由市级

负责实施。

3.2025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25年度工业

节能监察发现存在违反有关节能法律法规情形的 15家企业开展整

改落实专项监察，其中 5家由市级直接下发整改限期通知书的企业

由市级负责实施，10家由县级下发整改限期通知书的企业由各县

（市）区按属地原则负责实施。

4.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专项监察：对 1家 2025年通报能

耗在线监测系统联网数据质量异常的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耗在线监

测系统运行情况专项监察，由市级负责实施。

5.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专项监察：对 34家重点用能企业开展

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专项监察，由市级统筹实施，市县联动开展。

6.工业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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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市级及以上出具节能审查批复的工业类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开展节能监察，其中项目已建成并完成节能验收的 15项，由市级

统筹实施、县级异地交叉执法；项目未开展节能验收的 34项，由县

（市）区按属地原则负责实施。

（2）对县级出具节能审查批复的工业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县

（市）区按属地原则负责事中事后监管，市级按 20%比例随机抽查 1

项 2025年已完成节能验收的项目。

（二）监察方式

本次市级监察采用现场监察与书面（数字化）监察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由市、县两级工信部门及节能中心协同合作，分工实施，

联动交叉执法。县级监察对“省重点用能企业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数据准确、历年监察情况良好、主要用能品种为电或天然气的企业，

以及未颁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国家标准或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基准

水平的企业可采用书面（数字化）开展监察。

三、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工信部门及节能中心要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节约能源法》相关规定，落实《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工业节能监

察办法》具体要求，规范执法流程，统一文书规范，持续提升工业

节能监察规范化水平。

（一）压实责任，加强领导。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积极

配合，选派业务能力高、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参加联合交叉执法。

各组组长负责组织、领导小组工作，要指导督促组员依法依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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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监察执法工作。各组组员要自觉服从各项工作安排，密切配合，

团结协作。

（二）狠抓落实，从严整改。督促辖区内涉及省级下达监察任

务的企业根据《工业节能监察通知书》，通过省重点用能企业能耗在

线监测系统提交节能监察能耗数据、自查报告等，并审核材料完整

性、真实性与一致性。根据节能监察结果对违规企业及时下达《限

期整改通知书》，督促违规企业按期完成整改，并向我局报送整改结

果（含整改通知书、违规整改节能监察通知书、节能监察笔录、节

能监察报告、企业报告以及相关佐证材料），并于 11月 15日前，将

年度工业节能监察总结报告报送我局（节能处）。

（三）规范执法，严守纪律。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做到程

序合规、标准统一、文书规范。及时向社会公开工业节能监察工作

开展情况，依法公布违规企业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依托“省

重点用能企业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深化书面（数字化）监察，减少

非必要现场检查。采用书面（数字化）监察方式的，一旦发现企业

存在材料瞒报、弄虚作假或违规用能行为，应立即转入现场监察。

监察人员要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禁

违规接待、规范公车使用、杜绝收受礼品等，保守监察对象商业秘

密。不得在同一年度内对被监察对象的同一监察内容进行重复监察，

本年度涉及多个专项监察事项的单位，统一为一种监察方式，并按

照“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原则开展。

（四）严把质量，强化实效。强化节能监察数据应用，做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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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数据的汇总分析，探索将工业节能监察结果应用于行业企业碳排

放核算管理。深化工业节能监察结果应用，将节能监察结果与绿色

制造创建、能效“领跑者”遴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等工作相

结合，形成协同机制，共同推动企业节能降碳。

附件：1.2026年度市级工业节能监察企业名单

2.2026年度县级工业节能监察企业名单

3.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方案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3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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